


1                                          

 

111年第 4次防火門檢測驗證一致性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11年 12月 12日(一)上午 9時 30分 

貳、開會地點：第六組視訊會議(teams) 

參、主 持 人：吳副組長國龍                     記錄：曾威哲 

肆、出席人員：成大防火實驗室、台灣建築中心材料實驗室、中華

民國防火門商業同業公會、臺中市防火門商業同業

公會、本局第 3組、第 6組及各分局等 16人(略) 

伍、主席致詞： 

宣達事項-  

1.試驗室自 111年 9月起所受理之測試案件，試驗報告核發時請

於封面標示系統核予之 16 碼【試驗報告指定編號】。另請業

者於「商品驗證登錄申請書」及「線上申辦作業系統」之

【試驗報告編號】欄位，填列 16 碼【試驗報告指定編號】，

而非試驗室自訂之報告編號，系統方能匯入試驗室所上傳之

報告及相關技術文件，避免重複上傳作業。 

2.試驗室核發核備、增加系列型號等案件之報告，若無需測試

時，報告上傳系統之【原始檢驗紀錄 RawData】請上傳經試驗

室評估無需加測之評估紀錄文件；若試驗室無訂定該評估紀

錄文件表單，則請擷取報告中有該評估說明之頁面上傳。 

3.有關違規缺失改善(正)案完成且經本局核發予商品驗證登錄核

備案件核准通知書後，其驗證登錄證書仍應申請一併修正註

記，以利後續查考。 

 

陸、討論議題： 

議題一：  

案由：有關 VPC尚未滿足建築市場條件時之建議配套措施，提請討  

論。 

說明： 

(1) 依據本局公告，依據 CNS 11227 試驗報告取得之同型式判

定報告有效期限將於 113 年 12 月 31 日屆滿，意即依據原

通過 CNS 11227 進行同型式判定之五金配件屆時將無法於

進入市場販售使用，導致建築市場幾乎沒有五金配件可以

使用，將對政府機關、起造人、建築師及營造廠造成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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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對於建築市場影響甚鉅。 

(2) 基於上述理由，於 111年 12月 31日前尚未通過 VPC「6

家」五金商以上五金商驗證時，建議舊換新 CNS 11227相

關同型式判定，得續用至 VPC 「6家」五金商驗證後再 3

年，才屆滿停用 CNS 11227五金，才能避免上述衝擊。 

決議： 

    第三組擬研議分階段實施防火門五金配件之 VPC(自願性產品

驗證) ，第一階段將以非破壞門扇結構之把手、取手、門扣等表

面安裝五金配件作為施行項目，由驗證機構直接核判，毋須至指

定試驗室取得同型式判定報告。第二階段將以非破壞門扇結構之

表面安裝件(如外掛式門弓器、外掛式鉸鏈等)作為施行項目。第

三階段研議以侵入門扇結構之安裝件(如門鎖、隱藏式門弓器、隱

藏式鉸鏈等)作為施行項目。 

 

議題二：  

案由：有關建築用防火門工法研發之同型式判定建議配套措施，提

請討論。 

說明： 

(1) 鑒於建築用防火門產品開發會往輕量化、穩定性及最佳化的方

向改進，現行同型式判定原則以相同或相似結構為判定原則之

一，將造成建築用防火門業者追求產品最佳化的阻力，建議應

有鼓勵業者開發改善之附加條款。 

(2) 參考貴局曾在 102 年，有防火門新型工法(結構、材料、尺寸

等)之認定，其規定防火門新型工法須有通過單、雙開各二組

以上型式試驗(須以裸板進行測試)之紀錄者，方可認同該工法

為穩定性工法，並得以引用舊工法辦理同型式替換及引用。建

議貴局可以依據上述條文作為鼓勵業者開發工法之配套措施。 

決議： 

有關防火門型式分類仍依循現行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

則，俟公會提供新型工法之佐證數據或研究資料，再行研議是否

修訂上述判定原則。另有關 111 年第 1 次防火門檢測驗證一致性

會議議題五決議，爰請公會提供同骨架結構之防火門使用不同中

心材之相關研究資料，俾利後續研議中心材是否得以互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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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  

案由：有關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五金配件評估指南篇

(稿)，提請討論。 

決議： 

第三組擬研議分階段實施防火門五金配件之 VPC(自願性產品

驗證) ，另有關門鎖「鎖舌長度」限制，維持原評估指南說明內

容。有關「含油量」部分，基於產品使用安全性，目前仍納入試

驗考量，俟公會或實驗室提供相關研究資料，再行研議。 

 

議題四：  

案由：有關建築用防火門下門縫間歇性火舌是否可使用棉花墊，提

請討論。 

決議： 

    有關 CNS 12514-1 之 8.4 節提及棉花墊可能不適合於評估發生

在爐內負壓區之明顯縫隙，該條文並無限制不得使用。據實驗室提

供之測試影片，錄影時間約一分鐘，於未安裝棉花墊狀態下執行試

驗，該影片顯示非曝火面下門縫持續出現火焰。後續再確認爐內負

壓區測試環境無異常之情形下，於非曝火面下門縫區域使用棉花

墊，試驗結果為棉花墊引燃。上述試驗方式應無不符合標準要求之

處。 

 

柒、散會：上午 11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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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五金配件評估指南篇(稿) 

說明： 

1. 本指南以標準檢驗局 107年 10月 19日修正之「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為基礎，調和 101年 6月 25日「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

會議」會議記錄及歷年一致性會議決議而成。 

2. 經同型式判定認可之後，其餘未判定認可之原型式項目皆要維持與原型式報告書相同，不得任意變更。 

3. 五金配件更換時，須連同補強結構一併引用；為達最廣泛直接應用範圍，替換後之五金，其門扇間隙應維持在主型式所設定之間隙範圍之內。

同時同型式替換後之五金零組件，仍須確保主型式門扇非曝火面溫度於標準範圍內。 

項目 考量因素 說明 判例 備註 

門鎖 

(測試時鎖舌有伸出)  

表面安裝：平推鎖 

非表面安裝：如分離式水平

鎖、喇叭鎖、匣式鎖、連動

鎖；勾鎖、地鎖、輔助鎖 

 

1. 相同或相似結構 平推鎖除外。   

2. 防火時效    

3. 對門扇破壞體積 在門扇骨架結構相同之前

提下，若在較大尺寸已通過

測試之門扇破壞體積大於

較小尺寸者，則可將已在較

小尺寸通過測試之配件全

數替換；若在較小尺寸已通

過測試之門扇破壞體積大

於較大尺寸者，則須以限制

使用尺寸(不得超過較小尺

寸通過時之尺寸)之方式核

判。 

 103年 8月 21日會議決議三 

4. 面板材與面飾材保護

效果 

防火門黏貼超過 1.5mm的裝

飾板或合板者，應作為試體

的一部分進行試驗，且五金

配件同型式判定應有限制。 

 110年 8月 10日會議決議一

(二) 

5. 鎖舌長度 安裝於雙扇防火門試驗通

過者，得更換至單扇防火門

 101年 6月 25日會議檢附之

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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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考量因素 說明 判例 備註 

使用；安裝於單扇防火門試

驗通過者欲更換至雙扇防

火門時，其伸入另一門扇之

鎖舌長度需大於或等於原

雙扇防火門通過試驗者。 

原則補充說明 3.1.1A 

 

6. 門鎖系列型式判定 經認定之門鎖，於其他規格

（含廠牌、種類、鎖匣、鎖

舌、材質等基本設計）不變

之情形下，得核予該門鎖之

把手顏色與形狀、面板顏色

與形狀、鎖栓數量之差異。 

6.1相同機械構造之門鎖， 

具不同功能之電子鎖，視為

系列型式。 

6.2同種類的門鎖(如同屬

匣式鎖)，以最大破壞體積

者試驗通過，且其鎖匣寬、

高均不大於原鎖匣尺寸，可

視為系列型式。 

6.3 水平鎖+輔助鎖（試驗

時不得上鎖）之組合試驗通

過者，得取消輔助鎖，僅保

留水平鎖。 

110年 5月 6日會議決議五

(一) 

 

 

 

 

 

 

請實驗室協助於試驗報告

或同型式判定報告註明「輔

助鎖得取消」。 

7. 方型鎖舌 使用單一功能之方型鎖舌

或輔助鎖（Dead Bolt，鎖

舌非為斜面者）試驗通過之

防火門型式試驗報告不得

作為逃生路徑防火門之同

型式判定引用加註於報告

書中。 

 101年 6月 25日會議檢附之

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

原則補充說明 3.1.1B 

8. 門扇尺度大小 得依試驗條件限定適用之

門組件尺度範圍。 

  

隱藏式鉸鏈 1. 相同或相似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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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考量因素 說明 判例 備註 

（泛指破壞門扇本身結構

之非表面安裝鉸鏈） 

2. 防火時效    

3. 對門扇破壞體積 在門扇骨架結構相同之前

提下，若在較大尺寸已通過

測試之門扇破壞體積大於

較小尺寸者，則可將已在較

小尺寸通過測試之配件全

數替換；若在較小尺寸已通

過測試之門扇破壞體積大

於較大尺寸者，則須以限制

使用尺寸(不得超過較小尺

寸通過時之尺寸)之方式核

判。 

 103年 8月 21日會議決議三 

4. 荷重等級 必要時提出載重證明。   

5. 門扇尺度大小 得依試驗條件限定適用之

門組件尺度範圍。 

  

6. 鉸鏈系列型式判定    

7. 活動扇與固定扇使用

不同廠牌型號 

試驗雙扇防火門時，若活動

扇與固定扇搭配相同功能

但廠牌型號不同之五金配

件通過測試後，則允許其在

該型式相互更換，惟不可供

作同型式判定之引用依據。 

 101年 6月 25日會議檢附之

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

原則補充說明 3.2 

 

8. 面飾材保護效果 防火門黏貼超過 1.5mm的裝

飾板或合板者，應作為試體

的一部分進行試驗，且五金

配件同型式判定應有限制。 

 110年 8月 10日會議決議一

(二) 

 

9. 含油量【建築中心新 預防因內含油致使溫度提  【基於產品使用安全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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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考量因素 說明 判例 備註 

增】 升或引燃【建築中心新增】 

業界使用多為防爆油，且油

量不高，對耐火性能並不會

影響，爰建議「含油量的多

寡」不予考慮。 

【公會建議】 

前仍納入試驗考量，俟公會

或實驗室提供相關研究資

料，再行研議】 

外掛式鉸鏈 

（如天地鉸鏈/自動地鉸鏈

/旗型鉸鏈/蝶型鉸鏈） 

1. 相同骨架結構 A種門引用 B種門。   

2. 防火時效 安裝於 f(60B)防火門試驗

通過者得更替至 f(60A)防

火門使用，惟以 A類防火門

申請試驗失敗而降級為 B類

防火門者，或以 A類結構防

火門申請 B類防火門試驗功

過者不適用。 

 110年 5月 6日會議決議六 

3. 荷重等級 必要時提出載重證明。   

4. 門扇尺度大小 得依試驗條件限定適用之

門組件尺度範圍。 

  

5. 鉸鏈系列型式判定 同廠牌且具相同或較高荷

重等級 

5.1地鉸鏈基本設計相同，

惟中心腿/偏心腿、有停無

停等功能不同，得視為系列

型式。 

5.2旗型或蝶型之合頁寬度

或厚度配合荷重等級提高

而加大，得視為系列型式。 

103年 8月 21日會議決議三 

 

6. 活動扇與固定扇使用

不同廠牌型號 

 

試驗雙扇防火門時，若活動

扇與固定扇搭配相同功能

但廠牌型號不同之五金配

 101年 6月 25日會議檢附之

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

原則補充說明 3.2 



2022.12.12 版 

5 
 

項目 考量因素 說明 判例 備註 

件通過測試後，則允許其在

該型式相互更換，惟不可供

作同型式判定之引用依據。 

 

7. 含油量（鉸鏈盒）【建

築中心新增】 

預防因內含油致使溫度提 

升或引燃【建築中心新增】 

 【基於產品使用安全性，目

前仍納入試驗考量，俟公會

或實驗室提供相關研究資

料，再行研議】 

隱藏式門弓器 

（泛指破壞門扇本身結構

之非表面安裝門弓器） 

1. 相同或相似結構    

2. 防火時效    

3. 對門扇或門樘破壞體

積 

在門扇骨架結構相同之前

提下，若在較大尺寸已通過

測試之門扇破壞體積大於

較小尺寸者，則可將已在較

小尺寸通過測試之配件全

數替換；若在較小尺寸已通

過測試之門扇破壞體積大

於較大尺寸者，則須以限制

使用尺寸(不得超過較小尺

寸通過時之尺寸)之方式核

判。 

 103年 8月 21日會議決議三 

4. 荷重等級 必要時提出載重證明。   

5. 面飾材保護效果 防火門黏貼超過 1.5mm的裝

飾板或合板者，應作為試體

的一部分進行試驗，且五金

配件同型式判定應有限制。 

 110年 8月 10日會議決議一

(二) 

 

6. 門弓器系列型式判定 同廠牌且具相同或較低荷

重等級。 

門弓器基本設計相同，惟有

無 P板、有停無停等功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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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考量因素 說明 判例 備註 

同，得視為系列型式。 

7. 活動扇與固定扇使用

不同廠牌型號 

試驗雙扇防火門時，若活動

扇與固定扇搭配相同功能

但廠牌型號不同之五金配

件通過測試後，則允許其在

該型式相互更換，惟不可供

作同型式判定之引用依據。 

 101年 6月 25日會議檢附之

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

原則補充說明 3.2 

8. 取消 因裝有隱藏式門弓器之門

扇，上下橫料骨架可能跟外

掛式門弓器不同（骨架有無

溝槽），若要引用外掛式五

金時應先確認此差異部分

係屬門扇結構或僅為補強

結構，其同意作成同型式判

定原則如下：（一）若屬門

扇結構，應有相同結構，無

使用隱藏式門弓器佐證試

驗報告，則同意辦理取消，

惟取消後之骨架及封邊型

式應保留。（二）若屬五金

配件補強結構，有無使用隱

藏式門弓器佐證試驗報

告，則同意辦理取消，惟取

消後之骨架補強、封邊型式

及門縫設計應比照引用報

告之方式使用。 

 109年 11月 4日會議決議八 

9. 門扇尺度大小 得依試驗條件限定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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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考量因素 說明 判例 備註 

門組件尺度範圍。  

10. 含油量【建築中心新

增】 

預防因內含油致使溫度提

升或引燃【建築中心新增】 

 【基於產品使用安全性，目

前仍納入試驗考量，俟公會

或實驗室提供相關研究資

料，再行研議】 

外掛式門弓器 1. 相同骨架結構 A種門引用 B種門。   

2. 防火時效 安裝於 f(60B)防火門試驗

通過者得更替至 f(60A)防

火門使用，惟以 A類防火門

申請試驗失敗而降級為 B類

防火門者，或以 A類結構防

火門申請 B類防火門試驗功

過者不適用。 

 110年 5月 6日會議決議六 

3. 荷重等級 必要時提出載重證明。   

4. 門扇尺度大小 得依試驗條件限定適用之

門組件尺度範圍。 

  

5. 門弓器系列型式判定 同廠牌且具相同或較低荷

重等級。 

門弓器基本設計相同，惟有

無 P板、有停無停等功能不

同，得視為系列型式。 

103年 8月 21日會議決議三 

 

6. 活動扇與固定扇使用

不同廠牌型號 

試驗雙扇防火門時，若活動

扇與固定扇搭配相同功能

但廠牌型號不同之五金配

件通過測試後，則允許其在

該型式相互更換，惟不可供

作同型式判定之引用依據。 

 101年 6月 25日會議檢附之

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

原則補充說明 3.2 

7. 取消 原則上對於不破壞門扇結

構之外掛式五金配件，同意

 108年 12月 19日會議決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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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考量因素 說明 判例 備註 

得以取消，惟原補強方式仍

需保留。 

防撬閂(外掛式) 1. 相同骨架結構 A種門引用 B種門。   

2. 防火時效 安裝於 f(60B)防火門試驗

通過者得更替至 f(60A)防

火門使用，惟以 A類防火門

申請試驗失敗而降級為 B類

防火門者，或以 A類結構防

火門申請 B類防火門試驗功

過者不適用。 

 110年 5月 6日會議決議六 

3. 門扇尺度大小 得依試驗條件限定適用之

門組件尺度範圍。 

  

隱藏式天地栓 1. 相同或相似結構    

2. 防火時效    

3. 取消 需有相同或相似結構之門 

組佐證 

  

4. 門扇尺度大小 得依試驗條件限定適用之 

門組件尺度範圍。 

  

外掛式天地栓 1. 相同骨架結構 A種門引用 B種門。    

2. 防火時效 安裝於 f(60B)防火門試驗

通過者得更替至 f(60A)防

火門使用，惟以 A類防火門

申請試驗失敗而降級為 B類

防火門者，或以 A類結構防

火門申請 B類防火門試驗功

過者不適用。 

 110年 5月 6日會議決議六 

3. 取消 原則上對於不破壞門扇結  108年 12月 19日會議決議



2022.12.12 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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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之外掛式五金配件，同意

得以取消，惟原補強方式仍

需保留。 

一 

4. 門扇尺度大小 得依試驗條件限定適用之 

門組件尺度範圍。 

  

貓眼 1. 防火時效 安裝於 f(60B)防火門試驗

通過者得更替至 f(60A)防

火門使用，惟以 A類防火門

申請試驗失敗而降級為 B類

防火門者，或以 A類結構防

火門申請 B類防火門試驗功

過者不適用。 

  

2. 取消 需有相同或相似結構之門 

組佐證。 

  

把手、取手、門扣等表面安

裝五金配件 

1. 相同骨架結構 A種門引用 B種門。   

2. 防火時效 安裝於 f(60B)防火門試驗

通過者得更替至 f(60A)防

火門使用，惟以 A類防火門

申請試驗失敗而降級為 B類

防火門者，或以 A類結構防

火門申請 B類防火門試驗功

過者不適用。 

 110年 5月 6日會議決議六 

3. 系列型式判定 

4. 材質 

 把手廠牌、材質、固定孔數

相同，但外觀形狀、長度不

同。 

 

 

5. 取消 原則上對於不破壞門扇結  108年 12月 19日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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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之外掛式五金配件，同意

得以取消。 

一 

隱藏式下降壓條 1. 相同或相似結構    

2. 防火時效    

3. 對門扇破壞體積 在門扇骨架結構相同之前

提下，若在較大尺寸已通過

測試之門扇破壞體積大於

較小尺寸者，則可將已在較

小尺寸通過測試之配件全

數替換；若在較小尺寸已通

過測試之門扇破壞體積大

於較大尺寸者，則須以限制

使用尺寸(不得超過較小尺

寸通過時之尺寸)之方式核

判。 

 103年 8月 21日會議決議三 

4. 面飾材保護效果 防火門黏貼超過 1.5mm的裝

飾板或合板者，應作為試體

的一部分進行試驗，且五金

配件同型式判定應有限制。 

 110年 8月 10日會議決議一

(二) 

5. 門扇尺度大小 得依試驗條件限定適用之 

門組件尺度範圍。 

  

6. 搭配之封邊型式    

7. 取消 因裝有隱藏式下降壓條之

門扇，上下橫料骨架可能跟

外掛式下降壓條不同（骨架

有無溝槽），若要引用外掛

式五金時應先確認此差異

 109年 11月 4日會議決議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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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係屬門扇結構或僅為

補強結構，其同意作成同型

式判定原則如下：（一）若

屬門扇結構，應有相同結

構，有無使用隱藏式下降壓

條佐證試驗報告，則同意辦

理取消，惟取消後之骨架及

封邊型式應保留。（二）若

屬五金配件補強結構，無使

用隱藏式下降壓條佐證試

驗報告，則同意辦理取消，

惟取消後之骨架補強、封邊

型式及門縫設計應比照引

用報告之方式使用。 

外掛式下降壓條 1. 相同骨架結構 A種門引用 B種門。   

2. 防火時效 安裝於 f(60B)防火門試驗

通過者得更替至 f(60A)防

火門使用，惟以 A類防火門

申請試驗失敗而降級為 B類

防火門者，或以 A類結構防

火門申請 B類防火門試驗功

過者不適用。 

 110年 5月 6日會議決議六 

陰極鎖/陽極鎖 

註：安裝於門樘上之五金配

件 

1. 相同骨架結構 A種門引用 B種門。   

2. 防火時效 安裝於 f(60B)防火門試驗

通過者得更替至 f(60A)防

火門使用，惟以 A類防火門

申請試驗失敗而降級為 B類

 110年 5月 6日會議決議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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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門者，或以 A類結構防

火門申請 B類防火門試驗功

過者不適用。 

3. 取消 原則上對於不破壞門扇結

構之外掛式五金配件，同意

得以取消。 

 109年 11月 4日會議決議八 

龍吐珠 1. 相同或相似結構    

2. 防火時效    

3. 對門扇破壞體積 在門扇骨架結構相同之前

提下，若在較大尺寸已通過

測試之門扇破壞體積大於

較小尺寸者，則可將已在較

小尺寸通過測試之配件全

數替換；若在較小尺寸已通

過測試之門扇破壞體積大

於較大尺寸者，則須以限制

使用尺寸(不得超過較小尺

寸通過時之尺寸)之方式核

判。 

 103年 8月 21日會議決議三 

4. 門扇尺度大小 得依試驗條件限定適用之 

門組件尺度範圍。 

  

5. 取消 需有相同或相似結構之門 

組佐證 

  

防火栓 

(測試時受熱作動)  

1. 相同或相似結構    

2. 防火時效    

3. 門扇尺度大小 得依試驗條件限定適用之 

門組件尺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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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考量因素 說明 判例 備註 

4. 取消 需有相同或相似結構之門 

組佐證 

  

 


